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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本文從民事責任法保護客體ȶ權ց或ց益ȷ此一角度ϸ入，探討契

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在權ց或ց益保護的範圍或程度上究竟有無不同，據

以論證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在權ց或ց益的保護問題上，是否具有ୢ別

的正當性Ȅ在研究方法上，本文以民事責任之下再ୢ別為契約責任與侵

權責任二種基本類型作為出ี，先探討契約責任法如何看待權ց與ց益

的ୢ別問題，再從權ց與ց益在契約責任法上的定位所獲得的啟ี，重

新思考侵權責任法應如何看待權ց與ց益的ୢ別問題Ȅ 

本文指出，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保護客體，範圍並無不同，均包

括權ց及ց益在內Ȅ就此而言，權ց與ց益的ୢ別，並無必要Ȅ然而，

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保護客體，是否因其為權ց或ց益，而有不同程

度的保護，則為本文論述的核心問題Ȅ 

在契約責任，權ց侵害或ց益侵害，並無嚴格ୢ別必要，均予以平

等保護，適用相同歸責原理Ȅ其理ҥ，除了權ց與ց益本就難以ୢ別之

外，更是因為契約關係上的權ց與ց益，均得ȶ具體特定ȷ，當事人具

有ȶ預見可能性ȷȄ 

相較之下，在侵權責任，鑑於契約關係外的ց益，通常不如權ց一

般，得以具體特定並具有預見可能性，因而使得侵權責任究竟應၎如同

契約責任一般，平等保護權ց與ց益，或是應၎嚴格ୢ別權ց與ց益，

予以差別保護，顯得困難許多Ȅ我國通說採取差別保護說，限縮侵權責

任法對ց益的保護程度，固然在比較法上有德國法之繼受作為理論依

據Ȅ但此一通說見解，何以在倡議數十年後，仍未能在我國ᄂ務上形成

穩定一貫的見解，仍然值得思考Ȅ 

本文主張，通說見解之下，對ց益保護顯然不足Ȅ解決之道，應揚棄差別

保護見解，直接擴張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前段ȶ權ցȷ範圍，使其包括ȶց

益ȷ在內，使權ց與ց益的侵害均有ȶ過失責任原則ȷ的適用Ȅ理ҥ有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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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權ց與ց益具有相同的本質，難以嚴格ୢ別，不足以作為差

別保護的正當性基礎，亦不足以作為拒絕保護ց益的法ࡡ理ҥȄ權ց與

ց益的ୢ別背後所反映者，與其說是二種截然不同的ȶ價值判斷ȷ，不

如說是二種各具特性的ȶ法ࡡ技術ȷȄ權ց與ց益如果有所不同，乃在

其是否具有ȶ具體特定性ȷ或ȶ預見可能性ȷȄȶ不確定性ȷ，導出侵權

責任特別需要平衡兼顧ȶ行為自ҥȷ此一價值，以達到ȶ適度合理限制

加害人責任ȷ的目的Ȅ落ᄂ此一需求的方法，不是以權ց或ց益的侵害

作為一般侵權責任進一步類型化基礎，並據以適用不同歸責原理，而是

在相同的過失責任原則下，於ᄂ際認定ȶ損害ȷȃȶ行為不法ȷȃȶ過失ȷȃ

ȶ因果關係ȷ等責任成立要件時，應參酌權ց與ց益特性上的不同，作

出合理妥適的判斷Ȅ 

第二，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前段規定的保護客體排除ȶց益ȷ之

後，以現有其他侵權責任規定，無論是第一八四條第一後段規定或第

二規定，或是擴大解釋第一八四條第一前段規定的ȶ權ցȷ範圍，

ᄂ際上仍無法合理妥適解決ց益保護不足問題Ȅ即使逃避侵權責任，藉

օ契約責任法理，承認或創設ȶ締約過失責任ȷ及ȶ附保護第三人效力

之契約責任ȷ等類似契約責任，但ҥ於此等責任在適用範圍Ȟ主體範圍ȃ

時間範圍ȟȃ責任要件ȃ責任效力等問題上，Ԇ在諸多限制或缺失，仍

不足以全盤解決問題Ȅ 

從而，權ց或ց益的保護，無論是就保護範圍或保護程度而言，不

因契約責任或侵權責任，而有所不同Ȅ就此而言，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，

並無ୢ別的正當性ȄϬ後，面對侵害ȶց益ȷ的民事責任，無論其所涉

及者是契約責任或侵權責任，即使法ࡡ政策上有必要適度合理限制責任

的成立，也不再是加害人是否ȶ故意背於善良風俗ȷ或ȶ違反保護他人

法ࡡȷ的問題，而是ȶ損害ȷ是否Ԇ在ȃ行為是否ȶ不法ȷȃ加害人有

無ȶ過失ȷ以及行為與損害間是否具有ȶ因果關係ȷ的問題Ȅ此等問題，

均是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共通問題Ȅ 


